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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

政府當局擬對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提出兩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這兩項修

正案都與增加車輛牌照費及駕駛執照費這項收入建議有關。

第㆒項修正案屬於技術修訂，旨在修改在先前車輛牌照屆滿後未領牌期內的附附附附

加費加費加費加費計算方法。根據《道路交通（車輛登記及領牌）規例》（該規例）第 21(7)條，附

加費是按未領牌期內每㆝應繳適當牌照年費的 0.33%徵收。為計算附加費，2001年收

入條例草案第 5條所建議的該規例第 21(13)(b)條規定，如運輸署署長在㆓零零㆒年七

月六日之後接獲車輛領牌申請，則“適當牌照年費”的涵義如㆘：



(i) 就㆓零零㆒年㆔月七日㆘午㆓時㆔十分之前的未領牌期來說，是修訂前

的附表 2所訂明的適當牌照年費；以及

(ii) 就㆓零零㆒年㆔月七日㆘午㆓時㆔十分或之後起計的未領牌期來說，是

附表 2所訂明的適當牌照年費。

在㆖述條文㆗，我們建議就㆓零零㆒年㆔月七日㆘午㆓時㆔十分之前及之後訂

明兩個不同的適當牌照年費。就㆘午㆓時㆔十分之前的未領牌期來說，附加費會根據

修訂前的附表 2所列收費計算；至於在同日㆘午㆓時㆔十分之後的未領牌期，則會以

經修訂的附表 2所列收費計算。因此，㆓零零㆒年㆔月七日全日的附加費總額，會包

括該日分兩個時段計算的收費。

由於運輸署徵收的未領牌期附加費，長期以來都是按確實日數計算，而不是將

㆒日分為不同時段計算，因此我們決定提出㆒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使該署的既

定做法得以施行，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亂。這即表示，該署在㆔月七日全日會按修訂前

的附表 2所列收費計算附加費，而非把該日分為兩個時段（㆘午㆓時㆔十分之前及之

後），按兩個不同的收費率徵費。

另外，暫准駕駛執照也屬於我們在《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財政預算案》㆗擬增

加其收費 10%的駕駛執照類別，但由於㆒時疏忽，我們沒有在草案第 3條把發出及更

換這類執照的收費列入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提出㆒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表明發

出及更換暫准駕駛執照的收費亦應增加 10%。



現隨信付㆖該兩項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如對這些修正案有任何疑

問，歡迎與㆘方簽署㆟聯絡，或撥電 2810 2229向陳潔玲女士查詢。

庫務局局長

（梁悅賢代行）

副本送：運輸局局長（經辦㆟：張美珠女士）

　運輸署署長（經辦㆟：陸汝均先生）

　法律草擬專員（經辦㆟：鄭劍峰先生）

㆓零零㆒年五月十五日



《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1 (a)  在第(2)款㆗，在“本條例”之前加入“除第(3)款另有規定外，”。

(b)  加入　―

“(3) 第 3(ca)及(i)及 5 條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
開始時實施。”。

3 (a)  加入　―

“(ca) 在第 1A項㆗，廢除“52”而代以“57”；”。

(b)  加入　―

“(i) 在第 2(k)項㆗，廢除“26”而代以“29”。”。

5 在建議的第 21(13)條㆗　―

(a) 在(b)(i)段㆗，刪去“3月 7日㆘午 2時 30分前”而代以“3
月 7日前或截至該日為止”；

(b) 在(b)(ii)段㆗，刪去“自 2001年 3月 7日㆘午 2時 30分或
之後起計”而代以“2001年 3月 7日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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